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789號

上  訴  人  未來城市有限公司（原名約拿戲影電影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斯光             

訴訟代理人  趙友貿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代  表  人  徐宜君             

訴訟代理人  蔡朝安  律師

            徐思民  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王鈺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行政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8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事實經過：

(一)上訴人前以電影企劃案「哭翻天」獲被上訴人（前身為行政

院新聞局）民國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之補助，雙方

於101年3月30日簽署「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

『哭翻天』製作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又為輔導金專

款專用之目的，另簽立「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

『哭翻天』信託管理信託契約」（下稱信託契約），被上訴

人並支付第1期及第2期之輔導金新臺幣（下同）1,050,000

元、1,050,000元至本補助案之第一商業銀行信託財產專戶

內，並已全額自信託專戶撥付予上訴人。上訴人於電影完成

攝製、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後，依約送請被上訴人審核，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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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過，被上訴人乃依系爭合約約定雙方應遵守之100年度

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辦理要點（下稱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2

點第4項規定，以103年11月13日局影（輔）字第1033007147

號函通知上訴人限期修改(下稱103年11月13日函)。上訴人

申請再審核，仍未通過，被上訴人遂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

點第1款第5目規定，以104年7月6日局影（輔）字第1043004

254號函撤銷上訴人之輔導金受領資格，並解除系爭合約及

該合約第1次、第2次及第3次修正本，並請上訴人繳回已領

取的輔導金2,100,000元（下稱104年7月6日函）。

(二)上訴人不服104年7月6日函，提起訴願，經文化部以104年11

月20日文規字第1043031104號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撤銷

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新人組輔導金資格及應繳還已領取之

輔導金2,100,000元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

之次日起3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其餘關於解除所有合約部

分，訴願不受理。」（下稱第1次訴願決定）。經被上訴人

重新審酌後，再以104年12月18日局影（輔）字第104300788

7號函撤銷上訴人之輔導金受領資格，並於函文中說明輔導

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所稱「撤銷」，是指廢止授予

利益的合法行政處分(下稱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上訴

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文化部以105年3月25日文規字第1052

009808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駁回後，上訴人未

對之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

(三)其後，被上訴人再以105年1月27日局影（輔）字1053000512

號函解除系爭合約，同時要求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

將已領取之輔導金2,100,000元繳回(下稱105年1月27日

函)。因上訴人於105年1月30日收受上開函文後並未繳回已

領取之輔導金，被上訴人分別又於105年9月6日及106年4月2

5日發函催告，均不獲上訴人置理，被上訴人遂於107年4月2

7日向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下稱基隆地院）聲請核發支付命

令，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100,000元，及自105

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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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院核發107年度司促字第2599號支付命令，上訴人對之提

出異議，經基隆地院以107年6月12日107年度訴字第239號民

事裁定將本案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再

經臺北地院以109年6月30日107年度訴字第4121號民事裁定

將本案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經原審以109年

度訴字第98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

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被上訴人同意補助上訴人製作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

影片「哭翻天」，並在系爭合約規定簽訂信託契約、影片及

其製作企畫、信託管理、製作完成之審核、發行期間、結案

及應遵守之事項，均應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5點、第6點、第

10點、第12點至第15點辦理，且乙方(即上訴人)如有違反輔

導金辦理要點、信託契約或系爭合約規定者，應依輔導金辦

理要點第16點規定處理。又系爭合約之內容是規定被上訴人

應分期給付輔導金給上訴人，上訴人則應遵守例如一定比例

以上之導演、演員須為我國人民，全片之剪輯、調光、調

色、聲音（包含錄音、音效、混音等）、沖印（含該輔導金

電影長片在國內使用之所有複製片之沖印）應在國內完成，

須經過評選小組審核通過，違反規定者須撤銷輔導金受領資

格，解除製作合約，獲輔導金者應無條件返還已領之輔導

金，可知系爭合約之目的是主管機關為了達成電影法之促進

電影事業及電影文化的公共目的，以及輔助完成輔導金辦理

要點，上訴人則是報名參與申請輔導金而獲選，兩造就雙方

各自在達成此項目的之下應負擔之義務予以規定，參照行政

程序法第135條、第137條規定，系爭合約之性質應屬於行政

契約，且核其內容並無不公平之情事。系爭合約實難認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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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工商企業與一般消費者簽訂的定型化契約（附合契

約），並無適用民法第247條之1的情形。

(二)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2點規定，可知上訴人於輔導金電影長

片完成攝製後，應向被上訴人申請審核，被上訴人得請評選

小組進行審核，並作成建議，送請被上訴人核定，經核定未

通過審核者，被上訴人得要求限期修改，並再送審核。又依

該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規定及系爭合約第11條、第12條可

知，限期修改，屆期未修改或於期限內修改後仍未通過審核

者，被上訴人應撤銷輔導金受領資格，並得不為催告，逕行

解除契約；獲輔導金者應無條件繳回已領的輔導金。

(三)本件上訴人於完成影片後，依約送請被上訴人審核，經評選

委員組成評選小組於103年10月間審核並出具書面意見後，

有9人不同意通過，2人同意通過，被上訴人於103年11月4日

先邀集上訴人代表人與評審委員討論溝通後，再以103年11

月13日函通知上訴人於累計6個月內修改後再送請審核。上

訴人於104年5月12日再送審核，惟11位評選委員僅有1人同

意通過，10人不同意通過，被上訴人因此作成104年7月6日

函。上訴人不服104年7月6日函提起訴願，經訴願機關為第1

次訴願決定後，被上訴人再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因

認上訴人再審核未通過為由，作成「撤銷」前行政院新聞局

100年9月2日（原判決誤載為20日）新影四字第00000000000

號核定同意補助函及上訴人獲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新人組

輔導金受領資格。上訴人不服，再行訴願後，經訴願機關以

第2次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因上訴人未提起行政訴訟，故104

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

效，其效力繼續存在而具有存續力，補助資格處分即失其效

力。是以，上訴人所攝製之影片既未通過審核、再審核，即

符合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所規定的要件，被上

訴人依同款本文規定，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撤銷」

上訴人輔導金受領資格，且因兩造前已簽訂系爭合約，故被

上訴人以105年1月27日函，逕行解除系爭合約及該合約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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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2次、第3次修正本，通知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

繳回已領之輔導金2,100,000元，與系爭合約第12條及輔導

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規定，並無不符。又105年1月27日

函於105年1月30日送達上訴人，故還款期限末日為105年2月

29日，利息起算日即為105年3月1日。從而，被上訴人請求

上訴人應給付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電影法第1條、第4條第1項第3、5款、第9條第1、2項之規

定，可知中央主管機關在規劃、設計「設置國產電影片輔導

金」、「國產電影片之製作、發行、映演、行銷及開拓國內

外市場」等輔助措施時，可以在符合電影法授權目的下，合

理運用輔助措施，且國產電影片之映演與國產電影片輔導金

並無互斥或國產電影片映演優先於國產電影片輔導金。再依

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點、第12點之規定，係對於獲選符合領

取輔導金者，就其攝製完成的國產電影長片，審核其是否符

合其原先符合之條件、所提企畫書內容以及適當品質。且其

中第5點第8款規定「於本局公告獲選本年度輔導金電影長片

名單前，尚未取得該電影片准演執照」，以是否取得准演執

照作為是否符合輔導金電影長片要件之一，足認中央主管機

關可以綜合運用准演執照在內的輔助措施，以確保輔導金之

公共目的可以達成。因此，對於領取輔導金資格者，規定於

取得准演執照後6個月內向被上訴人申請審核，應屬主管機

關用以確保輔導金之公共目的可以達成的管制措施，且此項

作法為申請者於提出輔導金申請時即已知悉之事項，且並無

過度侵害獲輔導金資格者的權利，亦無違反電影法之情形。

況且，電影長片之拍攝品質是終局呈現輔導金是否達成公共

目的極為重要的指標，則輔導金辦理要點規定應審核電影長

片之拍攝品質，並無不妥，難認有違反憲法保障的表現自

由。本件從初審與再審核的審核意見表，可知評審委員均從

電影內容、劇情、結構、技術、演員演技等面向去提供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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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並無上訴人所稱如同戒嚴時代進行意識形態審查的情

形。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准許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請求，其結論尚無違

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一)按電影法第1條規定：「電影事業為文化事業，為輔導、獎

勵及管理電影事業，促進電影藝術及文化發展，特制定本

法。」第4條第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電影事業及

電影文化之發展，應研訂相關政策及採取下列輔助措施：

一、培育電影人才。二、促進電影劇本及故事之創作。三、

設置國產電影片輔導金。……」又按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點

「主旨」規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以下簡稱

本局）為培育基礎電影長片製作人才，產製具文化藝術價值

及市場價值之國產電影長片，特訂定本要點。」第3點「輔

導金電影長片之組別及補助比率、金額」規定：「（第1

項）輔導金電影長片獲補助金額，不得逾獲輔導金者出資總

金額之80%，並以第2項各款規定金額為上限。（第2項）本

年度輔導金電影長片分下列3組，每組獲選名單及每名輔導

金金額由輔導金評選小組依本要點規定完成評選，並作成建

議，實際獲選名單及金額由本局核定並公告之。(一)一般

組……(二)新人組：獲新人組輔導金金額，不得達申請案企

畫書所載輔導金電影長片製作總成本之50%，且每名以新臺

幣1,000萬元為上限。(三)電視電影組……（第3項）第1項

所稱獲輔導金者出資總金額，指以獲補助者名義投資輔導金

電影長片製作之金額，其金額來源，是否來自融資、定期存

款、動產質借、不動產抵押款、借貸款、捐贈款或政府機關

(構)補助金，均不問。」第5點「輔導金電影長片應符合之

條件」第2款規定：「(二)新人組：導演曾執導1部電影長

片、20分鐘以上之短片，或75分鐘以上之單元劇，且同一導

演於每梯次所有申請案，以執導一部電影長片為限，並應符

合下列各目規定之一……」第7點「評選小組及議事」規

定：「(一)輔導金評選小組（以下簡稱評選小組）：由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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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聘影視產業、財務金融學者、專家及本局代表7人至11人

組成評選小組，並由本局代表擔任主席。評選小組評選輔導

金電影長片申請案（以下簡稱申請案）之准駁及輔導金金

額，應以會議為之；前開會議應有3/4以上委員出席，始得

開會。……(四)前款核定事項之變更及依第12點第3項、第1

5點第(2)款應經評選小組審查同意之事項，應經申請案評選

小組委員1/2以上之書面同意，始得作成建議，並不適用第

(1)款規定。(五) 前款建議，應經本局核定之。……」第8

點「簽約」規定：「獲輔導金者應於本局核定並通知其獲選

輔導金之日起9個月內，與本局完成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

片製作合約書（以下簡稱「製作合約」）之簽約，逾期未完

成簽約者，本局應廢止其輔導金受領資格；製作合約由本局

另定之。」第9點「信託合約之簽訂」規定：「獲輔導金者

與本局簽訂製作合約之日起2個月內，應委託一家信託業承

作輔導金之信託管理事宜。獲輔導金者應監督受委託之信託

業者於信託合約簽訂前，將信託合約交付本局核定。獲輔導

金者並應自本局核定信託合約之日起1個月內，完成信託合

約之簽訂。」第10點「信託管理」規定：「(一) 獲輔導金

者應於簽訂信託合約後，檢附輔導金收據及信託業開立之已

繳交信託管理費、查核費之證明向本局申領輔導金。輔導金

由本局依信託合約分期交付該信託業辦理撥付。……」第12

點「輔導金電影長片製作完成之審核」規定：「(第1項)一

般組及新人組之獲輔導金者應於輔導金電影長片完成攝製、

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後6個月內，且在我國電影片映演業之

映演場所作首輪商業性映演前，檢具審核申請書、電影從業

人員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登記證證號、輔導金電影長片准演

執照正反面影本、電影長片複製片、符合第3項第（1）款、

第（2）款相關證明及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向本局申請審

核；未檢送上開審核資料文件或檢送之資料文件不全者，本

局得通知限期補正。……(第3項)前項申請案，本局得請評

選小組就下列事項進行審核，並作成建議，送請本局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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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影長片是否符合第5點第（1）款至第（4）款、第

（6）款至第（10）款與第（12）款及第15點第（3）款規

定。（二）電影長片是否符合企畫書所載之電影片製作業、

片名、製作規格、劇情大綱、製片人、導演、編劇、主要演

員（主角及配角）、攝影、音效、剪輯、特效、美術。

（三）電影長片之拍攝品質。(第4項)經核定未通過審核之

輔導金電影長片，本局得要求獲輔導金者限期修改，並再送

審核；其修改期間累積不得逾6個月。」第16點「違反本要

點規定之處置」第1款第5目規定：「(一)獲輔導金者有下列

各目情形之一者，本局應撤銷其輔導金受領資格（已簽約

者，得不為催告，逕行解除製作合約，獲輔導金者並應無條

件繳回已領之輔導金）：……5.輔導金電影長片經本局依第

12點第4項限期修改，屆期未修改或於期限內修改後仍未通

過審核。」

(二)再按行政程序法第135條規定：「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

設定、變更或消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約者，

不在此限。」第137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

政契約，互負給付義務者，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契

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二、人民之給付有助於行

政機關執行其職務。三、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

當，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三)經查，上訴人的「哭翻天」電影企劃案獲選為100年度國產

電影長片新人組輔導金，補助金額上限為3,500,000元，並

檢送系爭合約空白版供上訴人於101年5月24日前完成簽約，

兩造於101年3月30日簽訂系爭合約及輔導金分期請款計畫

表，系爭合約前言：「行政院新聞局（及101年因組織法規 

變更，承受本契約業務之行政機關，以下簡稱「甲方」）同

意補助約拿戲影電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製作10

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片名：哭翻天，以下簡稱

「本片」），雙方同意訂立合約如後」第1條約定：「本片

輔導金以新臺幣參佰伍拾萬元為上限。……」第3條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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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應於本合約簽訂之日起12個月內，將本片攝製完成，

並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且於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後6個月

內，在我國電影片映演業之映演場所作首輪商業性映演前，

檢送符合辦理要點第12點規定之審核資料文件申請甲方審

核；乙方無法於上開期限內攝製完成並申請甲方審核者，應

於期限屆滿前1個月以書面述明理由向甲方申請展延，展期

不得逾6個月，並以1次為限。」第11條約定：「本片及其製

作企畫、信託管理、製作完成之審核、發行期間、結案及乙

方應遵守之事項，應依辦理要點第5點、第6點、第10點、第

12點至第15點規定辦理。」第12條約定：「乙方如有違反辦

理要點、信託合約或本合約規定者，甲方應依辦理要點第16

點規定處理。……」上訴人於完成影片後，以103年9月26日

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製作完成審核申請書送請被上

訴人審核，被上訴人依上開要點第7點規定邀集11位評選委

員組成評選小組於103年10月間審核並出具書面意見後，有9

人不同意通過，2人同意通過，亦即評選小組委員2分之1以

上書面不同意通過，被上訴人邀集上訴人代表人與評審委員

討論溝通後，發函通知上訴人修改後再送請審核，上訴人於

104年5月12日再送被上訴人審核，經被上訴人邀集評選小組

於104年6月間進行審核，惟11位評選委員僅有1人同意通

過，10人不同意通過，被上訴人乃作成104年7月6日函撤銷

上訴人輔導金受領資格，並解除系爭合約及系爭合約第1

次、第2次、第3次修正本，且通知上訴人繳回已領之輔導金

2,100,000元，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後，經訴願機關將其中

關於撤銷輔導金受領資格及應繳還輔導金2,100,000元的部

分予以撤銷，至於解除系爭合約的部分則不予受理，被上訴

人於是再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以再審核未通過為

由，撤銷前行政院新聞局核定同意補助函及上訴人所獲輔導

金受領資格，上訴人不服，再行訴願後，遭駁回訴願；被上

訴人另以105年1月27日函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合約及系爭合

約第1次、第2次、第3次修正本，且通知上訴人於文到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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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30日內繳回已領之輔導金2,100,000元，與系爭合約第12

條及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規定，並無不符，該

函於105年1月30日送達上訴人，還款期限末日為105年2月29

日，利息起算日即為105年3月1日；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

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情，

已經原審依調查證據及辯論結果，詳述得心證之理由，並就

上訴人主張系爭合約顯失公平而應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屬

於無效，輔導金辦理要點像是戒嚴時代進行意識形態審查，

電影法已規定准演執照，但輔導金辦理要點卻仍可不允許取

得准演執照的電影片上映各節，何以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

認定予以論駁甚明，經核與卷內證據尚無不符，無違反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則依上開說明，原判決准

許被上訴人所為之請求，並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陳詞，無

非係其個人主觀見解及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

使事項為指摘，即無可採。至關於被上訴人所請求之利息部

分，被上訴人並非請求上訴人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

而係請求自經催告還款期限末日之105年2月29日屆滿之翌日

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判決予以准許，於法並無不合，惟

贅引民法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容有未洽，因尚不影響判決

之結論，附此指明。

(四)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另訂有信託契約，且係依信託契約關係

而受領系爭輔導金，被上訴人應以信託契約為請求權基礎，

且應屬民事法院之審判權限，原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等違背

法令情事云云。惟查，由前揭法令及系爭合約之內容可知，

系爭合約之目的是主管機關為了達成電影法之促進電影事業

及電影文化的公共目的，以及輔助完成輔導金辦理要點，上

訴人則是報名參與申請輔導金而獲選，兩造就雙方各自在達

成此項目的之下應負擔之義務予以規定，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35條、第137條規定，系爭合約之性質應屬於行政契約；被

上訴人以系爭合約有解除之事由，請求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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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繳回已領之輔導金，核係依公法上之法律關係而為請

求，行政法院有審判權限，應屬無疑。又所謂信託者，係委

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

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信託法第1條參照)，簡言之，信託乃委託人、受託人與受

益人間所存在之一種以財產權為中心之法律關係。本件兩造

固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9點及第10點之規定，由上訴人與銀

行業者間締結有信託契約，輔導金由被上訴人依信託合約分

期交付該信託業辦理撥付，惟上訴人得以受領系爭輔導金乃

係依兩造間所締結之系爭合約，銀行業者僅係依信託契約辦

理撥付而已，況被上訴人向法院起訴為如何之請求本有其處

分權，上訴意旨執與系爭請求無涉之另一信託契約關係而為

上開之指摘，核屬誤解，無足可採。

(五)又有關被上訴人授予輔導金受領資格部分，被上訴人係以10

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撤銷」上訴人之輔導金受領資格，

且未據上訴人提起行政訴訟業已確定，已如前述，而本件被

上訴人係以105年1月27日函解除系爭合約，同時要求上訴人

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將已領取之輔導金2,100,000元繳

回，亦非以行政處分解除系爭合約並下命返還上開輔導金，

亦為原判決依法確定之事實，則上訴意旨指摘被上訴人所為

解除契約、要求返還已領取之輔導金，無非是對外發生法律

上效果，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而違背行政行為併用禁止原

則云云，並對於其未予爭訟業已確定之行政處分內容於本件

始為爭執行政處分之信賴保護，於法均屬無據，無可採取。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就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予以准許，尚無

違背法令影響結論之情事。上訴論旨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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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王　碧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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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789號
上  訴  人  未來城市有限公司（原名約拿戲影電影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斯光              
訴訟代理人  趙友貿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代  表  人  徐宜君              
訴訟代理人  蔡朝安  律師
            徐思民  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王鈺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行政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8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事實經過：
(一)上訴人前以電影企劃案「哭翻天」獲被上訴人（前身為行政院新聞局）民國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之補助，雙方於101年3月30日簽署「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哭翻天』製作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又為輔導金專款專用之目的，另簽立「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哭翻天』信託管理信託契約」（下稱信託契約），被上訴人並支付第1期及第2期之輔導金新臺幣（下同）1,050,000元、1,050,000元至本補助案之第一商業銀行信託財產專戶內，並已全額自信託專戶撥付予上訴人。上訴人於電影完成攝製、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後，依約送請被上訴人審核，惟未通過，被上訴人乃依系爭合約約定雙方應遵守之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辦理要點（下稱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2點第4項規定，以103年11月13日局影（輔）字第1033007147號函通知上訴人限期修改(下稱103年11月13日函)。上訴人申請再審核，仍未通過，被上訴人遂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規定，以104年7月6日局影（輔）字第1043004254號函撤銷上訴人之輔導金受領資格，並解除系爭合約及該合約第1次、第2次及第3次修正本，並請上訴人繳回已領取的輔導金2,100,000元（下稱104年7月6日函）。
(二)上訴人不服104年7月6日函，提起訴願，經文化部以104年11月20日文規字第1043031104號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撤銷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新人組輔導金資格及應繳還已領取之輔導金2,100,000元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其餘關於解除所有合約部分，訴願不受理。」（下稱第1次訴願決定）。經被上訴人重新審酌後，再以104年12月18日局影（輔）字第1043007887號函撤銷上訴人之輔導金受領資格，並於函文中說明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所稱「撤銷」，是指廢止授予利益的合法行政處分(下稱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文化部以105年3月25日文規字第1052009808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駁回後，上訴人未對之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
(三)其後，被上訴人再以105年1月27日局影（輔）字1053000512號函解除系爭合約，同時要求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將已領取之輔導金2,100,000元繳回(下稱105年1月27日函)。因上訴人於105年1月30日收受上開函文後並未繳回已領取之輔導金，被上訴人分別又於105年9月6日及106年4月25日發函催告，均不獲上訴人置理，被上訴人遂於107年4月27日向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下稱基隆地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基隆地院核發107年度司促字第2599號支付命令，上訴人對之提出異議，經基隆地院以107年6月12日107年度訴字第239號民事裁定將本案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再經臺北地院以109年6月30日107年度訴字第4121號民事裁定將本案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經原審以109年度訴字第98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被上訴人同意補助上訴人製作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哭翻天」，並在系爭合約規定簽訂信託契約、影片及其製作企畫、信託管理、製作完成之審核、發行期間、結案及應遵守之事項，均應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5點、第6點、第10點、第12點至第15點辦理，且乙方(即上訴人)如有違反輔導金辦理要點、信託契約或系爭合約規定者，應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規定處理。又系爭合約之內容是規定被上訴人應分期給付輔導金給上訴人，上訴人則應遵守例如一定比例以上之導演、演員須為我國人民，全片之剪輯、調光、調色、聲音（包含錄音、音效、混音等）、沖印（含該輔導金電影長片在國內使用之所有複製片之沖印）應在國內完成，須經過評選小組審核通過，違反規定者須撤銷輔導金受領資格，解除製作合約，獲輔導金者應無條件返還已領之輔導金，可知系爭合約之目的是主管機關為了達成電影法之促進電影事業及電影文化的公共目的，以及輔助完成輔導金辦理要點，上訴人則是報名參與申請輔導金而獲選，兩造就雙方各自在達成此項目的之下應負擔之義務予以規定，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35條、第137條規定，系爭合約之性質應屬於行政契約，且核其內容並無不公平之情事。系爭合約實難認性質屬於工商企業與一般消費者簽訂的定型化契約（附合契約），並無適用民法第247條之1的情形。
(二)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2點規定，可知上訴人於輔導金電影長片完成攝製後，應向被上訴人申請審核，被上訴人得請評選小組進行審核，並作成建議，送請被上訴人核定，經核定未通過審核者，被上訴人得要求限期修改，並再送審核。又依該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規定及系爭合約第11條、第12條可知，限期修改，屆期未修改或於期限內修改後仍未通過審核者，被上訴人應撤銷輔導金受領資格，並得不為催告，逕行解除契約；獲輔導金者應無條件繳回已領的輔導金。
(三)本件上訴人於完成影片後，依約送請被上訴人審核，經評選委員組成評選小組於103年10月間審核並出具書面意見後，有9人不同意通過，2人同意通過，被上訴人於103年11月4日先邀集上訴人代表人與評審委員討論溝通後，再以103年11月13日函通知上訴人於累計6個月內修改後再送請審核。上訴人於104年5月12日再送審核，惟11位評選委員僅有1人同意通過，10人不同意通過，被上訴人因此作成104年7月6日函。上訴人不服104年7月6日函提起訴願，經訴願機關為第1次訴願決定後，被上訴人再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因認上訴人再審核未通過為由，作成「撤銷」前行政院新聞局100年9月2日（原判決誤載為20日）新影四字第00000000000號核定同意補助函及上訴人獲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新人組輔導金受領資格。上訴人不服，再行訴願後，經訴願機關以第2次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因上訴人未提起行政訴訟，故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其效力繼續存在而具有存續力，補助資格處分即失其效力。是以，上訴人所攝製之影片既未通過審核、再審核，即符合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所規定的要件，被上訴人依同款本文規定，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撤銷」上訴人輔導金受領資格，且因兩造前已簽訂系爭合約，故被上訴人以105年1月27日函，逕行解除系爭合約及該合約第1次、第2次、第3次修正本，通知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繳回已領之輔導金2,100,000元，與系爭合約第12條及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規定，並無不符。又105年1月27日函於105年1月30日送達上訴人，故還款期限末日為105年2月29日，利息起算日即為105年3月1日。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給付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電影法第1條、第4條第1項第3、5款、第9條第1、2項之規定，可知中央主管機關在規劃、設計「設置國產電影片輔導金」、「國產電影片之製作、發行、映演、行銷及開拓國內外市場」等輔助措施時，可以在符合電影法授權目的下，合理運用輔助措施，且國產電影片之映演與國產電影片輔導金並無互斥或國產電影片映演優先於國產電影片輔導金。再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點、第12點之規定，係對於獲選符合領取輔導金者，就其攝製完成的國產電影長片，審核其是否符合其原先符合之條件、所提企畫書內容以及適當品質。且其中第5點第8款規定「於本局公告獲選本年度輔導金電影長片名單前，尚未取得該電影片准演執照」，以是否取得准演執照作為是否符合輔導金電影長片要件之一，足認中央主管機關可以綜合運用准演執照在內的輔助措施，以確保輔導金之公共目的可以達成。因此，對於領取輔導金資格者，規定於取得准演執照後6個月內向被上訴人申請審核，應屬主管機關用以確保輔導金之公共目的可以達成的管制措施，且此項作法為申請者於提出輔導金申請時即已知悉之事項，且並無過度侵害獲輔導金資格者的權利，亦無違反電影法之情形。況且，電影長片之拍攝品質是終局呈現輔導金是否達成公共目的極為重要的指標，則輔導金辦理要點規定應審核電影長片之拍攝品質，並無不妥，難認有違反憲法保障的表現自由。本件從初審與再審核的審核意見表，可知評審委員均從電影內容、劇情、結構、技術、演員演技等面向去提供評審意見，並無上訴人所稱如同戒嚴時代進行意識形態審查的情形。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准許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請求，其結論尚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一)按電影法第1條規定：「電影事業為文化事業，為輔導、獎勵及管理電影事業，促進電影藝術及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第4條第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電影事業及電影文化之發展，應研訂相關政策及採取下列輔助措施：一、培育電影人才。二、促進電影劇本及故事之創作。三、設置國產電影片輔導金。……」又按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點「主旨」規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培育基礎電影長片製作人才，產製具文化藝術價值及市場價值之國產電影長片，特訂定本要點。」第3點「輔導金電影長片之組別及補助比率、金額」規定：「（第1項）輔導金電影長片獲補助金額，不得逾獲輔導金者出資總金額之80%，並以第2項各款規定金額為上限。（第2項）本年度輔導金電影長片分下列3組，每組獲選名單及每名輔導金金額由輔導金評選小組依本要點規定完成評選，並作成建議，實際獲選名單及金額由本局核定並公告之。(一)一般組……(二)新人組：獲新人組輔導金金額，不得達申請案企畫書所載輔導金電影長片製作總成本之50%，且每名以新臺幣1,000萬元為上限。(三)電視電影組……（第3項）第1項所稱獲輔導金者出資總金額，指以獲補助者名義投資輔導金電影長片製作之金額，其金額來源，是否來自融資、定期存款、動產質借、不動產抵押款、借貸款、捐贈款或政府機關(構)補助金，均不問。」第5點「輔導金電影長片應符合之條件」第2款規定：「(二)新人組：導演曾執導1部電影長片、20分鐘以上之短片，或75分鐘以上之單元劇，且同一導演於每梯次所有申請案，以執導一部電影長片為限，並應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一……」第7點「評選小組及議事」規定：「(一)輔導金評選小組（以下簡稱評選小組）：由本局遴聘影視產業、財務金融學者、專家及本局代表7人至11人組成評選小組，並由本局代表擔任主席。評選小組評選輔導金電影長片申請案（以下簡稱申請案）之准駁及輔導金金額，應以會議為之；前開會議應有3/4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四)前款核定事項之變更及依第12點第3項、第15點第(2)款應經評選小組審查同意之事項，應經申請案評選小組委員1/2以上之書面同意，始得作成建議，並不適用第(1)款規定。(五) 前款建議，應經本局核定之。……」第8點「簽約」規定：「獲輔導金者應於本局核定並通知其獲選輔導金之日起9個月內，與本局完成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製作合約書（以下簡稱「製作合約」）之簽約，逾期未完成簽約者，本局應廢止其輔導金受領資格；製作合約由本局另定之。」第9點「信託合約之簽訂」規定：「獲輔導金者與本局簽訂製作合約之日起2個月內，應委託一家信託業承作輔導金之信託管理事宜。獲輔導金者應監督受委託之信託業者於信託合約簽訂前，將信託合約交付本局核定。獲輔導金者並應自本局核定信託合約之日起1個月內，完成信託合約之簽訂。」第10點「信託管理」規定：「(一) 獲輔導金者應於簽訂信託合約後，檢附輔導金收據及信託業開立之已繳交信託管理費、查核費之證明向本局申領輔導金。輔導金由本局依信託合約分期交付該信託業辦理撥付。……」第12點「輔導金電影長片製作完成之審核」規定：「(第1項)一般組及新人組之獲輔導金者應於輔導金電影長片完成攝製、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後6個月內，且在我國電影片映演業之映演場所作首輪商業性映演前，檢具審核申請書、電影從業人員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登記證證號、輔導金電影長片准演執照正反面影本、電影長片複製片、符合第3項第（1）款、第（2）款相關證明及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向本局申請審核；未檢送上開審核資料文件或檢送之資料文件不全者，本局得通知限期補正。……(第3項)前項申請案，本局得請評選小組就下列事項進行審核，並作成建議，送請本局核定。（一）電影長片是否符合第5點第（1）款至第（4）款、第（6）款至第（10）款與第（12）款及第15點第（3）款規定。（二）電影長片是否符合企畫書所載之電影片製作業、片名、製作規格、劇情大綱、製片人、導演、編劇、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攝影、音效、剪輯、特效、美術。（三）電影長片之拍攝品質。(第4項)經核定未通過審核之輔導金電影長片，本局得要求獲輔導金者限期修改，並再送審核；其修改期間累積不得逾6個月。」第16點「違反本要點規定之處置」第1款第5目規定：「(一)獲輔導金者有下列各目情形之一者，本局應撤銷其輔導金受領資格（已簽約者，得不為催告，逕行解除製作合約，獲輔導金者並應無條件繳回已領之輔導金）：……5.輔導金電影長片經本局依第12點第4項限期修改，屆期未修改或於期限內修改後仍未通過審核。」
(二)再按行政程序法第135條規定：「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設定、變更或消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約者，不在此限。」第137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互負給付義務者，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契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二、人民之給付有助於行政機關執行其職務。三、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三)經查，上訴人的「哭翻天」電影企劃案獲選為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新人組輔導金，補助金額上限為3,500,000元，並檢送系爭合約空白版供上訴人於101年5月24日前完成簽約，兩造於101年3月30日簽訂系爭合約及輔導金分期請款計畫表，系爭合約前言：「行政院新聞局（及101年因組織法規  變更，承受本契約業務之行政機關，以下簡稱「甲方」）同意補助約拿戲影電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製作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片名：哭翻天，以下簡稱「本片」），雙方同意訂立合約如後」第1條約定：「本片輔導金以新臺幣參佰伍拾萬元為上限。……」第3條約定：「乙方應於本合約簽訂之日起12個月內，將本片攝製完成，並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且於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後6個月內，在我國電影片映演業之映演場所作首輪商業性映演前，檢送符合辦理要點第12點規定之審核資料文件申請甲方審核；乙方無法於上開期限內攝製完成並申請甲方審核者，應於期限屆滿前1個月以書面述明理由向甲方申請展延，展期不得逾6個月，並以1次為限。」第11條約定：「本片及其製作企畫、信託管理、製作完成之審核、發行期間、結案及乙方應遵守之事項，應依辦理要點第5點、第6點、第10點、第12點至第15點規定辦理。」第12條約定：「乙方如有違反辦理要點、信託合約或本合約規定者，甲方應依辦理要點第16點規定處理。……」上訴人於完成影片後，以103年9月26日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製作完成審核申請書送請被上訴人審核，被上訴人依上開要點第7點規定邀集11位評選委員組成評選小組於103年10月間審核並出具書面意見後，有9人不同意通過，2人同意通過，亦即評選小組委員2分之1以上書面不同意通過，被上訴人邀集上訴人代表人與評審委員討論溝通後，發函通知上訴人修改後再送請審核，上訴人於104年5月12日再送被上訴人審核，經被上訴人邀集評選小組於104年6月間進行審核，惟11位評選委員僅有1人同意通過，10人不同意通過，被上訴人乃作成104年7月6日函撤銷上訴人輔導金受領資格，並解除系爭合約及系爭合約第1次、第2次、第3次修正本，且通知上訴人繳回已領之輔導金2,100,000元，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後，經訴願機關將其中關於撤銷輔導金受領資格及應繳還輔導金2,100,000元的部分予以撤銷，至於解除系爭合約的部分則不予受理，被上訴人於是再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以再審核未通過為由，撤銷前行政院新聞局核定同意補助函及上訴人所獲輔導金受領資格，上訴人不服，再行訴願後，遭駁回訴願；被上訴人另以105年1月27日函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合約及系爭合約第1次、第2次、第3次修正本，且通知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繳回已領之輔導金2,100,000元，與系爭合約第12條及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規定，並無不符，該函於105年1月30日送達上訴人，還款期限末日為105年2月29日，利息起算日即為105年3月1日；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情，已經原審依調查證據及辯論結果，詳述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主張系爭合約顯失公平而應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屬於無效，輔導金辦理要點像是戒嚴時代進行意識形態審查，電影法已規定准演執照，但輔導金辦理要點卻仍可不允許取得准演執照的電影片上映各節，何以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予以論駁甚明，經核與卷內證據尚無不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則依上開說明，原判決准許被上訴人所為之請求，並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陳詞，無非係其個人主觀見解及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事項為指摘，即無可採。至關於被上訴人所請求之利息部分，被上訴人並非請求上訴人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而係請求自經催告還款期限末日之105年2月29日屆滿之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判決予以准許，於法並無不合，惟贅引民法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容有未洽，因尚不影響判決之結論，附此指明。
(四)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另訂有信託契約，且係依信託契約關係而受領系爭輔導金，被上訴人應以信託契約為請求權基礎，且應屬民事法院之審判權限，原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等違背法令情事云云。惟查，由前揭法令及系爭合約之內容可知，系爭合約之目的是主管機關為了達成電影法之促進電影事業及電影文化的公共目的，以及輔助完成輔導金辦理要點，上訴人則是報名參與申請輔導金而獲選，兩造就雙方各自在達成此項目的之下應負擔之義務予以規定，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35條、第137條規定，系爭合約之性質應屬於行政契約；被上訴人以系爭合約有解除之事由，請求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繳回已領之輔導金，核係依公法上之法律關係而為請求，行政法院有審判權限，應屬無疑。又所謂信託者，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1條參照)，簡言之，信託乃委託人、受託人與受益人間所存在之一種以財產權為中心之法律關係。本件兩造固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9點及第10點之規定，由上訴人與銀行業者間締結有信託契約，輔導金由被上訴人依信託合約分期交付該信託業辦理撥付，惟上訴人得以受領系爭輔導金乃係依兩造間所締結之系爭合約，銀行業者僅係依信託契約辦理撥付而已，況被上訴人向法院起訴為如何之請求本有其處分權，上訴意旨執與系爭請求無涉之另一信託契約關係而為上開之指摘，核屬誤解，無足可採。
(五)又有關被上訴人授予輔導金受領資格部分，被上訴人係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撤銷」上訴人之輔導金受領資格，且未據上訴人提起行政訴訟業已確定，已如前述，而本件被上訴人係以105年1月27日函解除系爭合約，同時要求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將已領取之輔導金2,100,000元繳回，亦非以行政處分解除系爭合約並下命返還上開輔導金，亦為原判決依法確定之事實，則上訴意旨指摘被上訴人所為解除契約、要求返還已領取之輔導金，無非是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而違背行政行為併用禁止原則云云，並對於其未予爭訟業已確定之行政處分內容於本件始為爭執行政處分之信賴保護，於法均屬無據，無可採取。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就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予以准許，尚無違背法令影響結論之情事。上訴論旨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王　碧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789號
上  訴  人  未來城市有限公司（原名約拿戲影電影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斯光              
訴訟代理人  趙友貿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代  表  人  徐宜君              
訴訟代理人  蔡朝安  律師
            徐思民  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王鈺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行政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8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事實經過：
(一)上訴人前以電影企劃案「哭翻天」獲被上訴人（前身為行政
    院新聞局）民國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之補助，雙方
    於101年3月30日簽署「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哭
    翻天』製作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又為輔導金專款專
    用之目的，另簽立「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哭翻
    天』信託管理信託契約」（下稱信託契約），被上訴人並支
    付第1期及第2期之輔導金新臺幣（下同）1,050,000元、1,0
    50,000元至本補助案之第一商業銀行信託財產專戶內，並已
    全額自信託專戶撥付予上訴人。上訴人於電影完成攝製、取
    得電影片准演執照後，依約送請被上訴人審核，惟未通過，
    被上訴人乃依系爭合約約定雙方應遵守之100年度國產電影
    長片輔導金辦理要點（下稱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2點第4項
    規定，以103年11月13日局影（輔）字第1033007147號函通
    知上訴人限期修改(下稱103年11月13日函)。上訴人申請再
    審核，仍未通過，被上訴人遂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
    款第5目規定，以104年7月6日局影（輔）字第1043004254號
    函撤銷上訴人之輔導金受領資格，並解除系爭合約及該合約
    第1次、第2次及第3次修正本，並請上訴人繳回已領取的輔
    導金2,100,000元（下稱104年7月6日函）。
(二)上訴人不服104年7月6日函，提起訴願，經文化部以104年11
    月20日文規字第1043031104號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撤銷
    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新人組輔導金資格及應繳還已領取之
    輔導金2,100,000元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
    之次日起3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其餘關於解除所有合約部
    分，訴願不受理。」（下稱第1次訴願決定）。經被上訴人
    重新審酌後，再以104年12月18日局影（輔）字第104300788
    7號函撤銷上訴人之輔導金受領資格，並於函文中說明輔導
    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所稱「撤銷」，是指廢止授予
    利益的合法行政處分(下稱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上訴
    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文化部以105年3月25日文規字第1052
    009808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駁回後，上訴人未
    對之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
(三)其後，被上訴人再以105年1月27日局影（輔）字1053000512
    號函解除系爭合約，同時要求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
    將已領取之輔導金2,100,000元繳回(下稱105年1月27日函)
    。因上訴人於105年1月30日收受上開函文後並未繳回已領取
    之輔導金，被上訴人分別又於105年9月6日及106年4月25日
    發函催告，均不獲上訴人置理，被上訴人遂於107年4月27日
    向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下稱基隆地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
    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100,000元，及自105年3
    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基隆地
    院核發107年度司促字第2599號支付命令，上訴人對之提出
    異議，經基隆地院以107年6月12日107年度訴字第239號民事
    裁定將本案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再經
    臺北地院以109年6月30日107年度訴字第4121號民事裁定將
    本案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經原審以109年度
    訴字第98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1
    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被上訴人同意補助上訴人製作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
    影片「哭翻天」，並在系爭合約規定簽訂信託契約、影片及
    其製作企畫、信託管理、製作完成之審核、發行期間、結案
    及應遵守之事項，均應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5點、第6點、第
    10點、第12點至第15點辦理，且乙方(即上訴人)如有違反輔
    導金辦理要點、信託契約或系爭合約規定者，應依輔導金辦
    理要點第16點規定處理。又系爭合約之內容是規定被上訴人
    應分期給付輔導金給上訴人，上訴人則應遵守例如一定比例
    以上之導演、演員須為我國人民，全片之剪輯、調光、調色
    、聲音（包含錄音、音效、混音等）、沖印（含該輔導金電
    影長片在國內使用之所有複製片之沖印）應在國內完成，須
    經過評選小組審核通過，違反規定者須撤銷輔導金受領資格
    ，解除製作合約，獲輔導金者應無條件返還已領之輔導金，
    可知系爭合約之目的是主管機關為了達成電影法之促進電影
    事業及電影文化的公共目的，以及輔助完成輔導金辦理要點
    ，上訴人則是報名參與申請輔導金而獲選，兩造就雙方各自
    在達成此項目的之下應負擔之義務予以規定，參照行政程序
    法第135條、第137條規定，系爭合約之性質應屬於行政契約
    ，且核其內容並無不公平之情事。系爭合約實難認性質屬於
    工商企業與一般消費者簽訂的定型化契約（附合契約），並
    無適用民法第247條之1的情形。
(二)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2點規定，可知上訴人於輔導金電影長
    片完成攝製後，應向被上訴人申請審核，被上訴人得請評選
    小組進行審核，並作成建議，送請被上訴人核定，經核定未
    通過審核者，被上訴人得要求限期修改，並再送審核。又依
    該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規定及系爭合約第11條、第12條可
    知，限期修改，屆期未修改或於期限內修改後仍未通過審核
    者，被上訴人應撤銷輔導金受領資格，並得不為催告，逕行
    解除契約；獲輔導金者應無條件繳回已領的輔導金。
(三)本件上訴人於完成影片後，依約送請被上訴人審核，經評選
    委員組成評選小組於103年10月間審核並出具書面意見後，
    有9人不同意通過，2人同意通過，被上訴人於103年11月4日
    先邀集上訴人代表人與評審委員討論溝通後，再以103年11
    月13日函通知上訴人於累計6個月內修改後再送請審核。上
    訴人於104年5月12日再送審核，惟11位評選委員僅有1人同
    意通過，10人不同意通過，被上訴人因此作成104年7月6日
    函。上訴人不服104年7月6日函提起訴願，經訴願機關為第1
    次訴願決定後，被上訴人再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因
    認上訴人再審核未通過為由，作成「撤銷」前行政院新聞局
    100年9月2日（原判決誤載為20日）新影四字第00000000000
    號核定同意補助函及上訴人獲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新人組
    輔導金受領資格。上訴人不服，再行訴願後，經訴願機關以
    第2次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因上訴人未提起行政訴訟，故104
    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
    ，其效力繼續存在而具有存續力，補助資格處分即失其效力
    。是以，上訴人所攝製之影片既未通過審核、再審核，即符
    合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所規定的要件，被上訴
    人依同款本文規定，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撤銷」上
    訴人輔導金受領資格，且因兩造前已簽訂系爭合約，故被上
    訴人以105年1月27日函，逕行解除系爭合約及該合約第1次
    、第2次、第3次修正本，通知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繳
    回已領之輔導金2,100,000元，與系爭合約第12條及輔導金
    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規定，並無不符。又105年1月27日函
    於105年1月30日送達上訴人，故還款期限末日為105年2月29
    日，利息起算日即為105年3月1日。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
    訴人應給付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電影法第1條、第4條第1項第3、5款、第9條第1、2項之規
    定，可知中央主管機關在規劃、設計「設置國產電影片輔導
    金」、「國產電影片之製作、發行、映演、行銷及開拓國內
    外市場」等輔助措施時，可以在符合電影法授權目的下，合
    理運用輔助措施，且國產電影片之映演與國產電影片輔導金
    並無互斥或國產電影片映演優先於國產電影片輔導金。再依
    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點、第12點之規定，係對於獲選符合領
    取輔導金者，就其攝製完成的國產電影長片，審核其是否符
    合其原先符合之條件、所提企畫書內容以及適當品質。且其
    中第5點第8款規定「於本局公告獲選本年度輔導金電影長片
    名單前，尚未取得該電影片准演執照」，以是否取得准演執
    照作為是否符合輔導金電影長片要件之一，足認中央主管機
    關可以綜合運用准演執照在內的輔助措施，以確保輔導金之
    公共目的可以達成。因此，對於領取輔導金資格者，規定於
    取得准演執照後6個月內向被上訴人申請審核，應屬主管機
    關用以確保輔導金之公共目的可以達成的管制措施，且此項
    作法為申請者於提出輔導金申請時即已知悉之事項，且並無
    過度侵害獲輔導金資格者的權利，亦無違反電影法之情形。
    況且，電影長片之拍攝品質是終局呈現輔導金是否達成公共
    目的極為重要的指標，則輔導金辦理要點規定應審核電影長
    片之拍攝品質，並無不妥，難認有違反憲法保障的表現自由
    。本件從初審與再審核的審核意見表，可知評審委員均從電
    影內容、劇情、結構、技術、演員演技等面向去提供評審意
    見，並無上訴人所稱如同戒嚴時代進行意識形態審查的情形
    。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准許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請求，其結論尚無違
    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一)按電影法第1條規定：「電影事業為文化事業，為輔導、獎
    勵及管理電影事業，促進電影藝術及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4條第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電影事業及電
    影文化之發展，應研訂相關政策及採取下列輔助措施：一、
    培育電影人才。二、促進電影劇本及故事之創作。三、設置
    國產電影片輔導金。……」又按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點「主旨
    」規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以下簡稱本局）
    為培育基礎電影長片製作人才，產製具文化藝術價值及市場
    價值之國產電影長片，特訂定本要點。」第3點「輔導金電
    影長片之組別及補助比率、金額」規定：「（第1項）輔導
    金電影長片獲補助金額，不得逾獲輔導金者出資總金額之80
    %，並以第2項各款規定金額為上限。（第2項）本年度輔導
    金電影長片分下列3組，每組獲選名單及每名輔導金金額由
    輔導金評選小組依本要點規定完成評選，並作成建議，實際
    獲選名單及金額由本局核定並公告之。(一)一般組……(二)新
    人組：獲新人組輔導金金額，不得達申請案企畫書所載輔導
    金電影長片製作總成本之50%，且每名以新臺幣1,000萬元為
    上限。(三)電視電影組……（第3項）第1項所稱獲輔導金者出
    資總金額，指以獲補助者名義投資輔導金電影長片製作之金
    額，其金額來源，是否來自融資、定期存款、動產質借、不
    動產抵押款、借貸款、捐贈款或政府機關(構)補助金，均不
    問。」第5點「輔導金電影長片應符合之條件」第2款規定：
    「(二)新人組：導演曾執導1部電影長片、20分鐘以上之短
    片，或75分鐘以上之單元劇，且同一導演於每梯次所有申請
    案，以執導一部電影長片為限，並應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一
    ……」第7點「評選小組及議事」規定：「(一)輔導金評選小
    組（以下簡稱評選小組）：由本局遴聘影視產業、財務金融
    學者、專家及本局代表7人至11人組成評選小組，並由本局
    代表擔任主席。評選小組評選輔導金電影長片申請案（以下
    簡稱申請案）之准駁及輔導金金額，應以會議為之；前開會
    議應有3/4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四)前款核定事項
    之變更及依第12點第3項、第15點第(2)款應經評選小組審查
    同意之事項，應經申請案評選小組委員1/2以上之書面同意
    ，始得作成建議，並不適用第(1)款規定。(五) 前款建議，
    應經本局核定之。……」第8點「簽約」規定：「獲輔導金者
    應於本局核定並通知其獲選輔導金之日起9個月內，與本局
    完成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製作合約書（以下簡稱「製作
    合約」）之簽約，逾期未完成簽約者，本局應廢止其輔導金
    受領資格；製作合約由本局另定之。」第9點「信託合約之
    簽訂」規定：「獲輔導金者與本局簽訂製作合約之日起2個
    月內，應委託一家信託業承作輔導金之信託管理事宜。獲輔
    導金者應監督受委託之信託業者於信託合約簽訂前，將信託
    合約交付本局核定。獲輔導金者並應自本局核定信託合約之
    日起1個月內，完成信託合約之簽訂。」第10點「信託管理
    」規定：「(一) 獲輔導金者應於簽訂信託合約後，檢附輔
    導金收據及信託業開立之已繳交信託管理費、查核費之證明
    向本局申領輔導金。輔導金由本局依信託合約分期交付該信
    託業辦理撥付。……」第12點「輔導金電影長片製作完成之審
    核」規定：「(第1項)一般組及新人組之獲輔導金者應於輔
    導金電影長片完成攝製、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後6個月內，
    且在我國電影片映演業之映演場所作首輪商業性映演前，檢
    具審核申請書、電影從業人員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登記證證
    號、輔導金電影長片准演執照正反面影本、電影長片複製片
    、符合第3項第（1）款、第（2）款相關證明及其他本局指
    定之文件向本局申請審核；未檢送上開審核資料文件或檢送
    之資料文件不全者，本局得通知限期補正。……(第3項)前項
    申請案，本局得請評選小組就下列事項進行審核，並作成建
    議，送請本局核定。（一）電影長片是否符合第5點第（1）
    款至第（4）款、第（6）款至第（10）款與第（12）款及第
    15點第（3）款規定。（二）電影長片是否符合企畫書所載
    之電影片製作業、片名、製作規格、劇情大綱、製片人、導
    演、編劇、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攝影、音效、剪輯、
    特效、美術。（三）電影長片之拍攝品質。(第4項)經核定
    未通過審核之輔導金電影長片，本局得要求獲輔導金者限期
    修改，並再送審核；其修改期間累積不得逾6個月。」第16
    點「違反本要點規定之處置」第1款第5目規定：「(一)獲輔
    導金者有下列各目情形之一者，本局應撤銷其輔導金受領資
    格（已簽約者，得不為催告，逕行解除製作合約，獲輔導金
    者並應無條件繳回已領之輔導金）：……5.輔導金電影長片經
    本局依第12點第4項限期修改，屆期未修改或於期限內修改
    後仍未通過審核。」
(二)再按行政程序法第135條規定：「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
    設定、變更或消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約者，
    不在此限。」第137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
    政契約，互負給付義務者，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契
    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二、人民之給付有助於行
    政機關執行其職務。三、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
    當，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三)經查，上訴人的「哭翻天」電影企劃案獲選為100年度國產
    電影長片新人組輔導金，補助金額上限為3,500,000元，並
    檢送系爭合約空白版供上訴人於101年5月24日前完成簽約，
    兩造於101年3月30日簽訂系爭合約及輔導金分期請款計畫表
    ，系爭合約前言：「行政院新聞局（及101年因組織法規  
    變更，承受本契約業務之行政機關，以下簡稱「甲方」）同
    意補助約拿戲影電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製作10
    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片名：哭翻天，以下簡稱
    「本片」），雙方同意訂立合約如後」第1條約定：「本片
    輔導金以新臺幣參佰伍拾萬元為上限。……」第3條約定：「
    乙方應於本合約簽訂之日起12個月內，將本片攝製完成，並
    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且於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後6個月內
    ，在我國電影片映演業之映演場所作首輪商業性映演前，檢
    送符合辦理要點第12點規定之審核資料文件申請甲方審核；
    乙方無法於上開期限內攝製完成並申請甲方審核者，應於期
    限屆滿前1個月以書面述明理由向甲方申請展延，展期不得
    逾6個月，並以1次為限。」第11條約定：「本片及其製作企
    畫、信託管理、製作完成之審核、發行期間、結案及乙方應
    遵守之事項，應依辦理要點第5點、第6點、第10點、第12點
    至第15點規定辦理。」第12條約定：「乙方如有違反辦理要
    點、信託合約或本合約規定者，甲方應依辦理要點第16點規
    定處理。……」上訴人於完成影片後，以103年9月26日100年
    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製作完成審核申請書送請被上訴人審
    核，被上訴人依上開要點第7點規定邀集11位評選委員組成
    評選小組於103年10月間審核並出具書面意見後，有9人不同
    意通過，2人同意通過，亦即評選小組委員2分之1以上書面
    不同意通過，被上訴人邀集上訴人代表人與評審委員討論溝
    通後，發函通知上訴人修改後再送請審核，上訴人於104年5
    月12日再送被上訴人審核，經被上訴人邀集評選小組於104
    年6月間進行審核，惟11位評選委員僅有1人同意通過，10人
    不同意通過，被上訴人乃作成104年7月6日函撤銷上訴人輔
    導金受領資格，並解除系爭合約及系爭合約第1次、第2次、
    第3次修正本，且通知上訴人繳回已領之輔導金2,100,000元
    ，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後，經訴願機關將其中關於撤銷輔導
    金受領資格及應繳還輔導金2,100,000元的部分予以撤銷，
    至於解除系爭合約的部分則不予受理，被上訴人於是再以10
    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以再審核未通過為由，撤銷前行政
    院新聞局核定同意補助函及上訴人所獲輔導金受領資格，上
    訴人不服，再行訴願後，遭駁回訴願；被上訴人另以105年1
    月27日函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合約及系爭合約第1次、第2次
    、第3次修正本，且通知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繳回已
    領之輔導金2,100,000元，與系爭合約第12條及輔導金辦理
    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規定，並無不符，該函於105年1月30
    日送達上訴人，還款期限末日為105年2月29日，利息起算日
    即為105年3月1日；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
    訴人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情，已經原審依調查
    證據及辯論結果，詳述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主張系爭
    合約顯失公平而應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屬於無效，輔導金
    辦理要點像是戒嚴時代進行意識形態審查，電影法已規定准
    演執照，但輔導金辦理要點卻仍可不允許取得准演執照的電
    影片上映各節，何以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予以論駁甚
    明，經核與卷內證據尚無不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或其他證據法則，則依上開說明，原判決准許被上訴人所為
    之請求，並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陳詞，無非係其個人主觀
    見解及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事項為指摘，
    即無可採。至關於被上訴人所請求之利息部分，被上訴人並
    非請求上訴人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而係請求自經催
    告還款期限末日之105年2月29日屆滿之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
    利息，原判決予以准許，於法並無不合，惟贅引民法第259
    條第2款之規定，容有未洽，因尚不影響判決之結論，附此
    指明。
(四)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另訂有信託契約，且係依信託契約關係
    而受領系爭輔導金，被上訴人應以信託契約為請求權基礎，
    且應屬民事法院之審判權限，原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等違背
    法令情事云云。惟查，由前揭法令及系爭合約之內容可知，
    系爭合約之目的是主管機關為了達成電影法之促進電影事業
    及電影文化的公共目的，以及輔助完成輔導金辦理要點，上
    訴人則是報名參與申請輔導金而獲選，兩造就雙方各自在達
    成此項目的之下應負擔之義務予以規定，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35條、第137條規定，系爭合約之性質應屬於行政契約；被
    上訴人以系爭合約有解除之事由，請求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
    約定繳回已領之輔導金，核係依公法上之法律關係而為請求
    ，行政法院有審判權限，應屬無疑。又所謂信託者，係委託
    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
    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信託法第1條參照)，簡言之，信託乃委託人、受託人與受益
    人間所存在之一種以財產權為中心之法律關係。本件兩造固
    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9點及第10點之規定，由上訴人與銀行
    業者間締結有信託契約，輔導金由被上訴人依信託合約分期
    交付該信託業辦理撥付，惟上訴人得以受領系爭輔導金乃係
    依兩造間所締結之系爭合約，銀行業者僅係依信託契約辦理
    撥付而已，況被上訴人向法院起訴為如何之請求本有其處分
    權，上訴意旨執與系爭請求無涉之另一信託契約關係而為上
    開之指摘，核屬誤解，無足可採。
(五)又有關被上訴人授予輔導金受領資格部分，被上訴人係以10
    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撤銷」上訴人之輔導金受領資格，
    且未據上訴人提起行政訴訟業已確定，已如前述，而本件被
    上訴人係以105年1月27日函解除系爭合約，同時要求上訴人
    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將已領取之輔導金2,100,000元繳回
    ，亦非以行政處分解除系爭合約並下命返還上開輔導金，亦
    為原判決依法確定之事實，則上訴意旨指摘被上訴人所為解
    除契約、要求返還已領取之輔導金，無非是對外發生法律上
    效果，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而違背行政行為併用禁止原則
    云云，並對於其未予爭訟業已確定之行政處分內容於本件始
    為爭執行政處分之信賴保護，於法均屬無據，無可採取。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就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予以准許，尚無
    違背法令影響結論之情事。上訴論旨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王　碧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789號
上  訴  人  未來城市有限公司（原名約拿戲影電影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葉斯光              
訴訟代理人  趙友貿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代  表  人  徐宜君              
訴訟代理人  蔡朝安  律師
            徐思民  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王鈺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行政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8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事實經過：
(一)上訴人前以電影企劃案「哭翻天」獲被上訴人（前身為行政院新聞局）民國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之補助，雙方於101年3月30日簽署「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哭翻天』製作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又為輔導金專款專用之目的，另簽立「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哭翻天』信託管理信託契約」（下稱信託契約），被上訴人並支付第1期及第2期之輔導金新臺幣（下同）1,050,000元、1,050,000元至本補助案之第一商業銀行信託財產專戶內，並已全額自信託專戶撥付予上訴人。上訴人於電影完成攝製、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後，依約送請被上訴人審核，惟未通過，被上訴人乃依系爭合約約定雙方應遵守之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辦理要點（下稱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2點第4項規定，以103年11月13日局影（輔）字第1033007147號函通知上訴人限期修改(下稱103年11月13日函)。上訴人申請再審核，仍未通過，被上訴人遂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規定，以104年7月6日局影（輔）字第1043004254號函撤銷上訴人之輔導金受領資格，並解除系爭合約及該合約第1次、第2次及第3次修正本，並請上訴人繳回已領取的輔導金2,100,000元（下稱104年7月6日函）。
(二)上訴人不服104年7月6日函，提起訴願，經文化部以104年11月20日文規字第1043031104號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撤銷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新人組輔導金資格及應繳還已領取之輔導金2,100,000元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其餘關於解除所有合約部分，訴願不受理。」（下稱第1次訴願決定）。經被上訴人重新審酌後，再以104年12月18日局影（輔）字第1043007887號函撤銷上訴人之輔導金受領資格，並於函文中說明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所稱「撤銷」，是指廢止授予利益的合法行政處分(下稱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文化部以105年3月25日文規字第1052009808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駁回後，上訴人未對之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
(三)其後，被上訴人再以105年1月27日局影（輔）字1053000512號函解除系爭合約，同時要求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將已領取之輔導金2,100,000元繳回(下稱105年1月27日函)。因上訴人於105年1月30日收受上開函文後並未繳回已領取之輔導金，被上訴人分別又於105年9月6日及106年4月25日發函催告，均不獲上訴人置理，被上訴人遂於107年4月27日向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下稱基隆地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基隆地院核發107年度司促字第2599號支付命令，上訴人對之提出異議，經基隆地院以107年6月12日107年度訴字第239號民事裁定將本案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再經臺北地院以109年6月30日107年度訴字第4121號民事裁定將本案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經原審以109年度訴字第98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被上訴人同意補助上訴人製作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哭翻天」，並在系爭合約規定簽訂信託契約、影片及其製作企畫、信託管理、製作完成之審核、發行期間、結案及應遵守之事項，均應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5點、第6點、第10點、第12點至第15點辦理，且乙方(即上訴人)如有違反輔導金辦理要點、信託契約或系爭合約規定者，應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規定處理。又系爭合約之內容是規定被上訴人應分期給付輔導金給上訴人，上訴人則應遵守例如一定比例以上之導演、演員須為我國人民，全片之剪輯、調光、調色、聲音（包含錄音、音效、混音等）、沖印（含該輔導金電影長片在國內使用之所有複製片之沖印）應在國內完成，須經過評選小組審核通過，違反規定者須撤銷輔導金受領資格，解除製作合約，獲輔導金者應無條件返還已領之輔導金，可知系爭合約之目的是主管機關為了達成電影法之促進電影事業及電影文化的公共目的，以及輔助完成輔導金辦理要點，上訴人則是報名參與申請輔導金而獲選，兩造就雙方各自在達成此項目的之下應負擔之義務予以規定，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35條、第137條規定，系爭合約之性質應屬於行政契約，且核其內容並無不公平之情事。系爭合約實難認性質屬於工商企業與一般消費者簽訂的定型化契約（附合契約），並無適用民法第247條之1的情形。
(二)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2點規定，可知上訴人於輔導金電影長片完成攝製後，應向被上訴人申請審核，被上訴人得請評選小組進行審核，並作成建議，送請被上訴人核定，經核定未通過審核者，被上訴人得要求限期修改，並再送審核。又依該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規定及系爭合約第11條、第12條可知，限期修改，屆期未修改或於期限內修改後仍未通過審核者，被上訴人應撤銷輔導金受領資格，並得不為催告，逕行解除契約；獲輔導金者應無條件繳回已領的輔導金。
(三)本件上訴人於完成影片後，依約送請被上訴人審核，經評選委員組成評選小組於103年10月間審核並出具書面意見後，有9人不同意通過，2人同意通過，被上訴人於103年11月4日先邀集上訴人代表人與評審委員討論溝通後，再以103年11月13日函通知上訴人於累計6個月內修改後再送請審核。上訴人於104年5月12日再送審核，惟11位評選委員僅有1人同意通過，10人不同意通過，被上訴人因此作成104年7月6日函。上訴人不服104年7月6日函提起訴願，經訴願機關為第1次訴願決定後，被上訴人再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因認上訴人再審核未通過為由，作成「撤銷」前行政院新聞局100年9月2日（原判決誤載為20日）新影四字第00000000000號核定同意補助函及上訴人獲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新人組輔導金受領資格。上訴人不服，再行訴願後，經訴願機關以第2次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因上訴人未提起行政訴訟，故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其效力繼續存在而具有存續力，補助資格處分即失其效力。是以，上訴人所攝製之影片既未通過審核、再審核，即符合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所規定的要件，被上訴人依同款本文規定，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撤銷」上訴人輔導金受領資格，且因兩造前已簽訂系爭合約，故被上訴人以105年1月27日函，逕行解除系爭合約及該合約第1次、第2次、第3次修正本，通知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繳回已領之輔導金2,100,000元，與系爭合約第12條及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規定，並無不符。又105年1月27日函於105年1月30日送達上訴人，故還款期限末日為105年2月29日，利息起算日即為105年3月1日。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給付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電影法第1條、第4條第1項第3、5款、第9條第1、2項之規定，可知中央主管機關在規劃、設計「設置國產電影片輔導金」、「國產電影片之製作、發行、映演、行銷及開拓國內外市場」等輔助措施時，可以在符合電影法授權目的下，合理運用輔助措施，且國產電影片之映演與國產電影片輔導金並無互斥或國產電影片映演優先於國產電影片輔導金。再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點、第12點之規定，係對於獲選符合領取輔導金者，就其攝製完成的國產電影長片，審核其是否符合其原先符合之條件、所提企畫書內容以及適當品質。且其中第5點第8款規定「於本局公告獲選本年度輔導金電影長片名單前，尚未取得該電影片准演執照」，以是否取得准演執照作為是否符合輔導金電影長片要件之一，足認中央主管機關可以綜合運用准演執照在內的輔助措施，以確保輔導金之公共目的可以達成。因此，對於領取輔導金資格者，規定於取得准演執照後6個月內向被上訴人申請審核，應屬主管機關用以確保輔導金之公共目的可以達成的管制措施，且此項作法為申請者於提出輔導金申請時即已知悉之事項，且並無過度侵害獲輔導金資格者的權利，亦無違反電影法之情形。況且，電影長片之拍攝品質是終局呈現輔導金是否達成公共目的極為重要的指標，則輔導金辦理要點規定應審核電影長片之拍攝品質，並無不妥，難認有違反憲法保障的表現自由。本件從初審與再審核的審核意見表，可知評審委員均從電影內容、劇情、結構、技術、演員演技等面向去提供評審意見，並無上訴人所稱如同戒嚴時代進行意識形態審查的情形。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准許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請求，其結論尚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一)按電影法第1條規定：「電影事業為文化事業，為輔導、獎勵及管理電影事業，促進電影藝術及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第4條第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電影事業及電影文化之發展，應研訂相關政策及採取下列輔助措施：一、培育電影人才。二、促進電影劇本及故事之創作。三、設置國產電影片輔導金。……」又按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點「主旨」規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培育基礎電影長片製作人才，產製具文化藝術價值及市場價值之國產電影長片，特訂定本要點。」第3點「輔導金電影長片之組別及補助比率、金額」規定：「（第1項）輔導金電影長片獲補助金額，不得逾獲輔導金者出資總金額之80%，並以第2項各款規定金額為上限。（第2項）本年度輔導金電影長片分下列3組，每組獲選名單及每名輔導金金額由輔導金評選小組依本要點規定完成評選，並作成建議，實際獲選名單及金額由本局核定並公告之。(一)一般組……(二)新人組：獲新人組輔導金金額，不得達申請案企畫書所載輔導金電影長片製作總成本之50%，且每名以新臺幣1,000萬元為上限。(三)電視電影組……（第3項）第1項所稱獲輔導金者出資總金額，指以獲補助者名義投資輔導金電影長片製作之金額，其金額來源，是否來自融資、定期存款、動產質借、不動產抵押款、借貸款、捐贈款或政府機關(構)補助金，均不問。」第5點「輔導金電影長片應符合之條件」第2款規定：「(二)新人組：導演曾執導1部電影長片、20分鐘以上之短片，或75分鐘以上之單元劇，且同一導演於每梯次所有申請案，以執導一部電影長片為限，並應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一……」第7點「評選小組及議事」規定：「(一)輔導金評選小組（以下簡稱評選小組）：由本局遴聘影視產業、財務金融學者、專家及本局代表7人至11人組成評選小組，並由本局代表擔任主席。評選小組評選輔導金電影長片申請案（以下簡稱申請案）之准駁及輔導金金額，應以會議為之；前開會議應有3/4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四)前款核定事項之變更及依第12點第3項、第15點第(2)款應經評選小組審查同意之事項，應經申請案評選小組委員1/2以上之書面同意，始得作成建議，並不適用第(1)款規定。(五) 前款建議，應經本局核定之。……」第8點「簽約」規定：「獲輔導金者應於本局核定並通知其獲選輔導金之日起9個月內，與本局完成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製作合約書（以下簡稱「製作合約」）之簽約，逾期未完成簽約者，本局應廢止其輔導金受領資格；製作合約由本局另定之。」第9點「信託合約之簽訂」規定：「獲輔導金者與本局簽訂製作合約之日起2個月內，應委託一家信託業承作輔導金之信託管理事宜。獲輔導金者應監督受委託之信託業者於信託合約簽訂前，將信託合約交付本局核定。獲輔導金者並應自本局核定信託合約之日起1個月內，完成信託合約之簽訂。」第10點「信託管理」規定：「(一) 獲輔導金者應於簽訂信託合約後，檢附輔導金收據及信託業開立之已繳交信託管理費、查核費之證明向本局申領輔導金。輔導金由本局依信託合約分期交付該信託業辦理撥付。……」第12點「輔導金電影長片製作完成之審核」規定：「(第1項)一般組及新人組之獲輔導金者應於輔導金電影長片完成攝製、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後6個月內，且在我國電影片映演業之映演場所作首輪商業性映演前，檢具審核申請書、電影從業人員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登記證證號、輔導金電影長片准演執照正反面影本、電影長片複製片、符合第3項第（1）款、第（2）款相關證明及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向本局申請審核；未檢送上開審核資料文件或檢送之資料文件不全者，本局得通知限期補正。……(第3項)前項申請案，本局得請評選小組就下列事項進行審核，並作成建議，送請本局核定。（一）電影長片是否符合第5點第（1）款至第（4）款、第（6）款至第（10）款與第（12）款及第15點第（3）款規定。（二）電影長片是否符合企畫書所載之電影片製作業、片名、製作規格、劇情大綱、製片人、導演、編劇、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攝影、音效、剪輯、特效、美術。（三）電影長片之拍攝品質。(第4項)經核定未通過審核之輔導金電影長片，本局得要求獲輔導金者限期修改，並再送審核；其修改期間累積不得逾6個月。」第16點「違反本要點規定之處置」第1款第5目規定：「(一)獲輔導金者有下列各目情形之一者，本局應撤銷其輔導金受領資格（已簽約者，得不為催告，逕行解除製作合約，獲輔導金者並應無條件繳回已領之輔導金）：……5.輔導金電影長片經本局依第12點第4項限期修改，屆期未修改或於期限內修改後仍未通過審核。」
(二)再按行政程序法第135條規定：「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設定、變更或消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約者，不在此限。」第137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互負給付義務者，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契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二、人民之給付有助於行政機關執行其職務。三、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三)經查，上訴人的「哭翻天」電影企劃案獲選為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新人組輔導金，補助金額上限為3,500,000元，並檢送系爭合約空白版供上訴人於101年5月24日前完成簽約，兩造於101年3月30日簽訂系爭合約及輔導金分期請款計畫表，系爭合約前言：「行政院新聞局（及101年因組織法規  變更，承受本契約業務之行政機關，以下簡稱「甲方」）同意補助約拿戲影電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製作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影片（片名：哭翻天，以下簡稱「本片」），雙方同意訂立合約如後」第1條約定：「本片輔導金以新臺幣參佰伍拾萬元為上限。……」第3條約定：「乙方應於本合約簽訂之日起12個月內，將本片攝製完成，並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且於取得電影片准演執照後6個月內，在我國電影片映演業之映演場所作首輪商業性映演前，檢送符合辦理要點第12點規定之審核資料文件申請甲方審核；乙方無法於上開期限內攝製完成並申請甲方審核者，應於期限屆滿前1個月以書面述明理由向甲方申請展延，展期不得逾6個月，並以1次為限。」第11條約定：「本片及其製作企畫、信託管理、製作完成之審核、發行期間、結案及乙方應遵守之事項，應依辦理要點第5點、第6點、第10點、第12點至第15點規定辦理。」第12條約定：「乙方如有違反辦理要點、信託合約或本合約規定者，甲方應依辦理要點第16點規定處理。……」上訴人於完成影片後，以103年9月26日100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製作完成審核申請書送請被上訴人審核，被上訴人依上開要點第7點規定邀集11位評選委員組成評選小組於103年10月間審核並出具書面意見後，有9人不同意通過，2人同意通過，亦即評選小組委員2分之1以上書面不同意通過，被上訴人邀集上訴人代表人與評審委員討論溝通後，發函通知上訴人修改後再送請審核，上訴人於104年5月12日再送被上訴人審核，經被上訴人邀集評選小組於104年6月間進行審核，惟11位評選委員僅有1人同意通過，10人不同意通過，被上訴人乃作成104年7月6日函撤銷上訴人輔導金受領資格，並解除系爭合約及系爭合約第1次、第2次、第3次修正本，且通知上訴人繳回已領之輔導金2,100,000元，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後，經訴願機關將其中關於撤銷輔導金受領資格及應繳還輔導金2,100,000元的部分予以撤銷，至於解除系爭合約的部分則不予受理，被上訴人於是再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以再審核未通過為由，撤銷前行政院新聞局核定同意補助函及上訴人所獲輔導金受領資格，上訴人不服，再行訴願後，遭駁回訴願；被上訴人另以105年1月27日函通知上訴人解除系爭合約及系爭合約第1次、第2次、第3次修正本，且通知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繳回已領之輔導金2,100,000元，與系爭合約第12條及輔導金辦理要點第16點第1款第5目規定，並無不符，該函於105年1月30日送達上訴人，還款期限末日為105年2月29日，利息起算日即為105年3月1日；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100,000元，及自105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情，已經原審依調查證據及辯論結果，詳述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主張系爭合約顯失公平而應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屬於無效，輔導金辦理要點像是戒嚴時代進行意識形態審查，電影法已規定准演執照，但輔導金辦理要點卻仍可不允許取得准演執照的電影片上映各節，何以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予以論駁甚明，經核與卷內證據尚無不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則依上開說明，原判決准許被上訴人所為之請求，並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陳詞，無非係其個人主觀見解及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事項為指摘，即無可採。至關於被上訴人所請求之利息部分，被上訴人並非請求上訴人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而係請求自經催告還款期限末日之105年2月29日屆滿之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判決予以准許，於法並無不合，惟贅引民法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容有未洽，因尚不影響判決之結論，附此指明。
(四)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另訂有信託契約，且係依信託契約關係而受領系爭輔導金，被上訴人應以信託契約為請求權基礎，且應屬民事法院之審判權限，原判決有判決不備理由等違背法令情事云云。惟查，由前揭法令及系爭合約之內容可知，系爭合約之目的是主管機關為了達成電影法之促進電影事業及電影文化的公共目的，以及輔助完成輔導金辦理要點，上訴人則是報名參與申請輔導金而獲選，兩造就雙方各自在達成此項目的之下應負擔之義務予以規定，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35條、第137條規定，系爭合約之性質應屬於行政契約；被上訴人以系爭合約有解除之事由，請求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繳回已領之輔導金，核係依公法上之法律關係而為請求，行政法院有審判權限，應屬無疑。又所謂信託者，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1條參照)，簡言之，信託乃委託人、受託人與受益人間所存在之一種以財產權為中心之法律關係。本件兩造固依輔導金辦理要點第9點及第10點之規定，由上訴人與銀行業者間締結有信託契約，輔導金由被上訴人依信託合約分期交付該信託業辦理撥付，惟上訴人得以受領系爭輔導金乃係依兩造間所締結之系爭合約，銀行業者僅係依信託契約辦理撥付而已，況被上訴人向法院起訴為如何之請求本有其處分權，上訴意旨執與系爭請求無涉之另一信託契約關係而為上開之指摘，核屬誤解，無足可採。
(五)又有關被上訴人授予輔導金受領資格部分，被上訴人係以104年12月18日行政處分「撤銷」上訴人之輔導金受領資格，且未據上訴人提起行政訴訟業已確定，已如前述，而本件被上訴人係以105年1月27日函解除系爭合約，同時要求上訴人於文到次日起30日內，將已領取之輔導金2,100,000元繳回，亦非以行政處分解除系爭合約並下命返還上開輔導金，亦為原判決依法確定之事實，則上訴意旨指摘被上訴人所為解除契約、要求返還已領取之輔導金，無非是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而違背行政行為併用禁止原則云云，並對於其未予爭訟業已確定之行政處分內容於本件始為爭執行政處分之信賴保護，於法均屬無據，無可採取。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就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予以准許，尚無違背法令影響結論之情事。上訴論旨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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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